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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向雇主提供为期25年、总额达332亿元（以2021年价格计算）的资助，分担雇主遣散
费／长期服务金转制后部分的支出。 政府资助计划的要点如下： 

雇主为每名雇员所需负担的遣散费／长期服务金，每一年均有指定负担比率。 
就雇主每年遣散费／长期服务金支出总额，以50万元为界线，分别就界线内及界线外的
个案订立雇主指定负担比率／「封顶」金额。 
遣散费／长期服务金累计总额在50万元以内的个案，雇主在首9年就每宗个案所需负担金
额会设「封顶」金额，如按指定负担比率雇主需负担的款额超出「封顶」金额，雇主只
需支付「封顶」金额，余下的遣散费／长期服务金款额会由政府资助。 
遣散费／长期服务金累计总额超逾50万元的个案，雇主所需负担的金额按指定负担比率
计算，不设「封顶」金额，余下的遣散费／长期服务金款额会由政府资助。 
由于接近九成中小微企每年的遣散费／长期服务金支出应不多于50万元，中小微企能大
多受惠于50万元界线内每宗个案较高的资助。  
增加早期的资助，初期订立较低的「封顶」金额。雇主在首3年就每名雇员需负担遣散费
／长期服务金的「封顶」金额低至3,000元。资助比率会在25年资助期内逐步递减，让雇
主逐渐适应政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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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助计划

政府已宣布将于2025年5月1日实施取消「对冲」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会透过宪报公告
订明取消「对冲」生效日期（即「转制日」）。

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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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是否属50万元界线内的个案？ 
50万元界线是指雇主在同一年度内累计须支付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转制后部分的总额是否超
过50万元： 

如何计算雇主在政府资助计划下须负担的遣散费
／长期服务金款额？ 
如个案属50万元界线内的个案，请参照表一的雇主负担比率／金额： 

表一： 首50万元内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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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消强积金「对冲」后的第10年至25年不再设「封顶」金额，雇主须负担的遣散费／长期
服务金转制后部分的款额按相应年份的负担比率计算，余额由政府资助。 
如个案属50万元界线以外的个案，请参照表二的雇主负担比率： 

表二： 超逾50万元的个案 

超逾50万元的个案，只在取消强积金「对冲」后首12年有资助。若个案的遣散费／长期服务
金转制后部分的款额横跨50万元界线，会按比例计算雇主的负担比率／金额。例如在取消强
积金「对冲」安排后第3年，假设一名雇主在该年度内已支付12名雇员遣散费／长服金转制后
部分合共47万元，现须支付第13名雇员遣散费／长服金转制后部分为4万元，当中3万元会属
于50万元界线以内，余下1万元则属于界线以外。属于50万元界线以内的3万元遣散费／长服
金，雇主的负担比率／金额会按表一计算，而「封顶」金额按比例计算为2,250元（即3,000
元 × 30,000元 / 40,000元）。属于50万元界线以外的1万元，雇主的负担比率／金额则按表二
计算，即5,000元（10,000元 × 50%）。 

在取消强积金「对冲」后首九年: 

如按负担比率计算的金额高过或等于「封顶」金额，雇主只需支付「封顶」金额，余额由
政府资助；
如按负担比率计算的金额低于「封顶」金额，雇主需支付按负担比率计算的金额，余额由
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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